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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會議紀錄  
一、開會事由：續商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範圍禁止建築之作業規定 

二、開會時間：104 年 4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三、開會地點：本署B1第一會議室 

四、主持人：黃代理組長仁鋼                     記錄：孫立言 

五、出（列）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六、結論：  
（一）「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禁止建築作業要點草案」依

據會議當場發送之草案規定，決定如下：  

規定 決定 

依建築法第四十七條劃定範圍禁止建築作業

要點 

照案通過。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指導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維護公共

安全、避免緊急危難，依據建築法第四十

七條劃定範圍辦理禁止建築作業，特訂定

本要點。 

照案通過。 

二、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就

發生或有發生徵兆之海潮、海嘯侵襲、洪

水氾濫及土地崩塌之地區，如有安全之虞

且無確保安全之防護設施者，應依據建築

法第四十七條之規定，商同有關機關劃定

範圍予以發布，並豎立標誌，禁止在該地

區範圍內建築物之新建、增建及改建。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除

應將前項禁建範圍轉知鄉、鎮（市）公所

或內政部指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納入

管理外，應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備查。 

一、為使「有發生徵兆之海潮、

海嘯侵襲、洪水氾濫及土

地崩塌之地區」貼近於發

生海潮、海嘯侵襲、洪水

氾濫及土地崩塌災害後未

直接受災但有受其影響出

現後續災害徵兆之意，第

一項「就發生或有發生徵

兆之海潮、海嘯侵襲、洪

水氾濫及土地崩塌之地

區」修正為「就發生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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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生徵兆之海潮、海嘯

侵襲、洪水氾濫及土地崩

塌之地區」。 
二、請作業單位釐清內政部指

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得

否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

範圍禁止建築？如否，則

於第三項增訂「內政部指

定之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建

築管理範圍內如有依建築

法第 47 條劃定範圍禁止

建築之需者，得商請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

築機關依本要點辦理。」

三、公告劃定禁止建築範圍應備具之公告書圖

文件如左: 

（一）位置圖（1/100000~1/25000）。 

（二）禁建範圍（航測圖或地形圖，比例

1/1000~1/5000）。 

（三）禁建範圍內土地地籍清冊及地籍圖

謄本(含界址坐標表)。 

第一款及第二款修正為「（一）

位置圖（比例尺十萬分之ㄧ至

二萬五千分之一）。（二）禁建

範圍圖（航測圖或地形圖，比

例尺五千分之一至一千分之

ㄧ）。」 

四、禁建範圍其安全防護設施如施作完成經認

定無礙公共安全者，得解除禁建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

將禁建資料送交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作

為納入土地利用計畫之參考參據，俟土地

利用計畫完成後，始得解除禁建。 

禁建期間為二年，必要時得予以延長。 

一、第二項有關禁建資料除作

為土地利用計畫之參考參

據外，亦可作為設置安全

防護設施之參考，第二項

修正為「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應將

禁建資料送交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作為納入土地利

用相關計畫之參考參據，

俟土地利用相關計畫完成

後，始得解除禁建。」 

二、禁建期間是實際需要以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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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年為原則，必要時

得以延長，至需否定延長

後最長期間限制 1節，因

本要點僅提供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訂定自治條例

參考，留予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自治條例及於議

會審議時考量。 

五、為維護建築物公共安全，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比照「加強山坡地住宅安全維護執

行要點」，委請各相關專業公會於禁建範

圍區內辦理各類建築物之安全檢查，供建

築物所有權人做為據以改善之參考。 

在禁建發布前，已領得建造執照、雜項執

照或依法免建築執照者，得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繼續施工，惟應特重建築

施工之安全維護及防範危險之適當設備

或措施。俟使用執照取得後，依前項規定

辦理。 

禁建範圍內之原有合法建築物於禁建期

間申請修建時，應提出安全防護設施之說

明及處理方式，經主管建築機關審查通過

後始得核發許可，必要時，主管建築機關

得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審查。  

「加強山坡地住宅安全維護執

行要點」適用對象、檢查表格

無法完全適用於依建築法第 47

條劃定範圍禁止建築地區，第

一項「比照『加強山坡地住宅

安全維護執行要點』」1節，

第一項修正以臚列依該要點適

用之條文。 
 

六、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為

劃設禁建範圍，應商同有關機關劃定及廢

止，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共同劃定、

變更及廢止。 

照案通過。 

流程圖（略） 流程圖改納為要點之一部分，

並作下列修正： 

一、「地方政府檢視如無確保

安全之防護設施者，得依

建築法第 47 條公告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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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顯示不完整，請補全。

二、公告書圖之「2.範圍圖」

參照要點第 3 點文字用詞

修正為「禁建範圍圖」。

三、公告禁止建築範圍後雖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建

立查詢系統，惟要點未規

定，請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檢討刪除流程圖內「建立

查詢系統」或將建立查詢

系統明定於要點條文中。

四、「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參照『加強山坡

地住宅安全維護執行要

點』辦理各類建築物之安

全檢查」配合要點第 5 點

條文之決定修正。 

五、要點第四點依該點決定一

修正後，「禁建範圍已納

入土地使用管制計畫」配

合修正，另「安全防護設

施施作完成經認定無礙公

共安全」及「禁建範圍已

納入土地使用管制計畫」

二者完成其一即可公告解

除禁建，流程圖所示似需

二者均完成方能公告解除

禁建，請修正流程圖。 

（二）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以 104 年 2 月 10 日水

保監字第 1040204447 號函建議刪除「可能劃為特定

水土保持區範圍、土石流潛勢溪流」1 節，及經濟部

中央地質調查所建議澄清第一次會議結論 2.有關界

定各類型之範圍，究為「考量」或「參照」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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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 1 節，本次會議所提要點草案調整後業不涉及參

考或參照依其他法令劃定或管理之規定，逕依要點

規定方式辦理。  
（三）本部法規委員會書面意見「有關本要點第 4 點第 2

項禁見期間 2 年、第 5 點第 2 項建築物審查核發許

可及第 6 點禁建範圍劃定變更廢止等事項，涉及人

民權利義務事項，宜請各主管建築機關已自制條例

規範，俾符法制」，請作業單位於函送本要點予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時載明。  
（四）要點草案業經討論完竣，請桃園創新技術學院依結

論修正，並按依契約規定於會議紀錄送達 45 日內提

交成果報告書初稿 1 份，送本署審核，並由本署將

修正完竣之要點函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參考。 

八、散會。  








